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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」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3、第219條之7、

第 257 條、第 258 條、第 385 條、第 427 條、第 428 條、第 430 條、第

441 條、第 442 條、第 455 條之 30、第 476 條）。

立法院 112 年 12 月 12 日三讀通過（112.12.27 總統公布）

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

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

第 219 條之 3
第二百十九條之一之保全
證據聲請，應向偵查中之
該管檢察官為之。但案件
尚未移送或報告檢察官
者，應向調查之司法警察
官或司法警察所屬機關所
在地之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聲請。

第 219 條之 3
第二百十九條之一之保全
證據聲請，應向偵查中之
該管檢察官為之。但案件
尚未移送或報告檢察官
者，應向調查之司法警察
官或司法警察所屬機關所
在地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
察官聲請。

為配合法院組織法第 114
條之 2 各級檢察署更名之
規定，爰酌予修正本條之
文字。

第 219 條之 7
保全之證據於偵查中，由
該管檢察官保管。但案件
在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
調查中，經法院為准許保
全證據之裁定者，由該司
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所屬
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檢察署
檢察官保管之。
審判中保全之證據，由命
保全之法院保管。但案件
繫屬他法院者，應送交該
法院。

第 219 條之 7
保全之證據於偵查中，由
該管檢察官保管。但案件
在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
調查中，經法院為准許保
全證據之裁定者，由該司
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所屬
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檢
察署檢察官保管之。
審判中保全之證據，由命
保全之法院保管。但案件
繫屬他法院者，應送交該
法院。

一、	為配合法院組織法第
114 條之 2 各級檢察
署更名之規定，爰酌
予修正第1項之文字。

二、	第 2 項未修正。


